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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法治漫画

生活与法

检察官说法

通讯员 虞毓涵

骑电动车的在路上遵守交通规则好好骑着车，开轿车的跟在后面也好
好开着车。突然，骑电动车的被后面的轿车“吓倒”了并因此受伤，开轿车
的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陈律师就接到了
这样一起少见的纠纷。

今年46岁的张女士家住东阳市江北街道。近日，她和往常一样，送孙
女上幼儿园后就骑着电动车回家了。与此同时，王先生开着轿车也在路上
正常行驶着，准备从道路中心的绿化带缺口处左转。这时，同向行驶的张
女士见轿车从后方驶来，一时心慌，赶紧向左急转弯躲避，结果电动车侧
翻，自己也倒在地上。王先生见状未作停留，继续驾车前行。张女士追喊
后，王先生这才停下了车。

张女士认为，两车同向行驶，王先生开车转弯车速较快，自己为避险倒
地受伤，王先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王先生则认为，自己是正常转弯行驶，
车子并未与张女士的电动车有接触，是张女士自己驾驶不当而导致跌倒受
伤，她的损失应该由她自行承担。

后来，张女士经医院检查发现，电动车侧翻致使她肱骨骨折，构成了伤
残，治疗花费了医药费及其他费用近1万元。由于无直接证据证明事故的
成因，且事故发生时，轿车与电动车确实没有发生接触，因此双方对赔偿问
题一直争执不下。

无奈的张女士向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陈律师求助。最终，在法援律
师的沟通解释下，王先生和张女士自愿达成协议：由王先生赔偿张女士医
药费、营养费等费用共计2000元。

律师说法：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

产损失的事件，“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王
先生和张女士的车辆虽然并未发生直接接触，但确有张女士因避让王先生
驾驶的车而导致电动车侧翻的事实存在，张女士的受伤与王先生的行为存
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
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因
此，王先生应承担事故的部分责任。

通讯员 徐慧贞 李颖

男子徐某趁人不备，将旁
人掉落在自己脚边的钱包捡起
来据为己有。未曾想，就是这
一时的贪念，却让他触犯了法
律，成为盗窃犯。近日，考虑到
其已退还赃款，认罪态度良好，
根据宽严相济的原则，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对其作不逮捕的决定。

4月10日，徐某在家附近某门店内看人打牌，当时他的女朋友正在微
信上跟他要钱说是要买东西。徐某的女朋友是个90后，比徐某小十几岁，
平时经常向徐某要钱买东西。可此时的徐某手头很紧，并没有钱能给女
朋友。

就在这时，他眼角瞄到了地上的一个钱包。原来，其中一个牌友翁某
打牌打得起劲，不知什么时候兜里的钱包掉在了地上，可他丝毫没有察
觉。站在翁某身后的徐某心想：我已经40岁了，还没结婚，这几年的收入
又基本给了女朋友，现在她吵着要钱，此时掉下来的钱包不正是天上掉的
馅饼吗？这么想着，徐某就悄悄地蹲下身，偷偷捡起了钱包。看到牌桌上
其他几个人都没有发现，他就拿着钱包淡定地离开了。

拐过两条街，回头见没人追来，徐某这才彻底放下心来。打开钱包一
看，里面有3100元现金和几张卡。当下，他拿出2300元现金给女朋友送
了过去。

不久，翁某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十分着急。他四处寻找，仍然没
有着落。想到当时徐某就站在自己身后，他想打个电话问问看。可是，看
到某门店店老板和翁某接连打来的电话，徐某犹豫再三后，决定把店老板
和翁某的电话都给屏蔽了。因为当时出入打牌现场的人就只有徐某一
人，翁某认为自己的钱包十有八九是被徐某拿走了。于是，翁某报了案，
警方了解情况后，将徐某带回了派出所。

“钱包是他自己掉在地上的，我就只是捡起来而已，没有偷。”面对民
警，徐某这样狡辩道。当被告知，明知捡来的钱包系他人所有而仍将其据
为己有的行为已构成盗窃时，徐某傻眼了。很快，他认了罪，退还了赃
款。根据宽严相济的原则，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对其作出了不逮捕的决定。

检察官说法：
翁某虽然是不慎将钱包掉落在地，但他本人仍在现场，就社会常识而

言，该钱包并非遗忘物。而徐某在明知钱包系翁某所有的情况下，仍作出
占为己有的行为，已构成了盗窃罪。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贪便宜，
以免触犯法律。

本报记者 陈洋根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搏击狂
人徐晓冬不到10秒就KO了杨氏太
极传人魏雷的视频，刷爆了不少人的
微信、微博。

视频一出，引发了大家对传统
武术套路“中看不中用”的质疑。为
此，一些传统门派高手拍案而起，纷
纷向徐晓冬“约战”。武术套路全国
冠军、拍摄过《少林寺》《太极张三
丰》等电影的中华武术著名“代言人”李连杰也表态，支持太极再战徐晓冬，并呼吁大家继续
关注太极拳。

一时间，陈家沟太极拳传人、杨氏太极拳传人、武当派掌门人等要向徐晓冬公开讨教的消
息纷纷传出。还有崆峒派弟子通过微博向徐晓冬下“生死帖”：“时间，由你选；地点：崆峒山雷
声峰；规则，无限制格斗，死伤由命。”

对于这样的“约战”，徐晓冬在微信朋友圈上表示，自己和《勇士的荣耀》创始人郭晨冬达成
一致，巨额“悬赏”并同意这些武林掌门人的挑战，“不带任何护具，无限制规则可以踢裆插眼
等，10分钟内分出胜负，如未分出胜负则平局（打晕，认输；弃权，视为输）！而且，在一晚上，连
续挑战两到三位武林掌门人才可以”。

纷纷扰扰的武林争斗，一些人看得热血沸腾。那么，如此“武学较量、死伤由命”的“约战”，
法律上是否允许？较量中受伤对方又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浙江剑正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红律师。

杨红律师说，从搏击狂人徐晓冬约战杨氏太极传人魏雷的视频来看，魏雷确实没有还手之
力，要不是裁判及时阻拦，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甚至死亡的后果。从法律上来说，民间

“约架”肯定是违法的，即使双方签订了所谓的“生死状”，约定双方各安天命、互不追究，最多也
只是可以免除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
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约架”中受害人自己存在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或免除
对方的民事赔偿义务，但不能当然免除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

类似这种非合法竞赛（合法竞赛比如官方举办的武术比赛或奥运拳击赛等）的民间“比
武”，如果没有造成轻伤以上伤害后果的，就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行
政处罚，而行政处罚最严重的就是行政拘留。如果造成轻伤或其他严重后果和损失的，还可能
涉嫌聚众斗殴罪（据《刑法》第292条规定）、寻衅滋事罪（据《刑法》第293条规定）。如果对方的
伤情经鉴定构成轻伤及轻伤以上的，比武的相对方就涉嫌故意伤害罪（据《刑法》第234条）。

杨红律师说，就此次比武来看，如果对方已经倒地且裁判已经干预的前提下，一方仍然
持续打击对方，造成对方死亡的，就涉嫌故意杀人罪（据《刑法》第 232 条）；如果对方及时收
手，但另一方仍然伤重不治，则可能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过失致人死亡罪（据《刑法》
第233条）。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上述几类刑事犯罪都是公诉案件，这就意味着不论双方是否自愿签订
了包括“各安天命、互不追究”在内的任何文书，只要出现上述严重后果，刑事责任都无法免
除。因此，千万不要随意“约战”，以免一不小心触犯了法律，承担法律责任。

近年来，事故
调查报告内容不
规范，政府对事
故调查报告的批
复因程序违法被
法院撤销，事故
调查适用法律错
误的情况时有发
生，不仅有损政
府公信力，而且
侵害了公众的合
法权益。这正
是：安全责任重
于山，调查岂能
舞翩跹？无据乱
序少批复，规范
报告法当先！

一方说避险受伤应赔偿
一方说车没碰到我不赔

律师：“接触”并非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

“钱包掉在地上，
我只是捡起来，没有偷”

检察官：明知系他人所有仍据为己有，属盗窃

武学较量死伤由命？
如此“约战”小心法律找上门
律师：把人打成轻伤以上或面临刑责

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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